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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章程框架及說明 

一、 辦學宗旨 

“聖安東尼幼稚園”的辦學理念： 

成立 -“聖安東尼幼稚園”由熱心教育人士組成的非牟利團體所領導。自 1989 年創辦

以來，專注為任何國籍之三至六歲兒童提供最優質的幼兒教育。 

 

成材 - 學校與家庭教育是兒童未來發展的原動力。“聖安東尼幼稚園”致力與家長合

作，共同啟發孩子們的潛能以適應未來日新月異的世界。我們專注提供最優質的幼兒

教育，為孩子們在接受正規教育前穩固根基。同時，我們亦關注孩子們的心智在群體

生活中有著健康發展。 

 

成員 - 全部教師皆為幼兒師範畢業，配合專業的校務職員，透過活動教學法引導兒童

從探索中學習，摒棄傳統的教學方式。資深教師以身作則為孩子樹立良好的德行榜

樣。 

 

城堡 - 這裡有精心設計適合孩子的安全學習環境，校舍裝修著重科技性而亦兼顧藝術

美感。 

 

成效 - 用深入淺出而有創意的教學技巧，運用在不同的主題教學上。 

 

成績 - 致力讓孩子探索，培養他們的感應性、意識性、體能和認知能力。 

 

城牆 - 我們密切關注孩子在校內活動的情況以保障其安全，亦經常全面清潔消毒以保

持衛生而健康的學習環境。 

 

二、 經營性質 

「聖安東尼教育會」開辦之「聖安東尼幼稚園」是一所不牟利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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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架構 

學校機關包括校長，並分別設有行政領導機關、訓育或輔導領導機關、教學領導機

關、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 

行政領導機關設有：校務處、財務； 

訓育或輔導領導機關設有：德育組（教師、輔導員、餘暇活動專職人員）； 

教學領導機關設有：課程及教研（教師）； 

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設有：總指揮、資訊長、公關長、物資總管、應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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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機關成員 

 

聖安東尼幼稚園 

學校機關成員 

校長 

行政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校長兼任 

其他成員 文員（校務處、財務） 

訓育或輔導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德育組主任 

其他成員 

教師 

輔導員 

餘暇活動專職人員 

教學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校長兼任 

其他成員 教師 

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 

主管人員 

（總指揮） 
校長兼任 

其他成員 

資訊長 

公關長 

物資總管 

應急組人員 

 

五、 運作規定 

（一）校長執行第 15/2020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二十一條之職責，

主要職責尤其包括： 

(1) 執行校董會的決議； 

(2) 負責學校的日常管理； 

(3) 確保學校按學校章程和現行法例的規定運作，有效地規劃和運用各項教育資

源，尤其財政及人力資源； 

(4) 制定和執行學校的發展規劃； 

(5) 構思、領導和指引學校的教育活動； 

(6) 建立和完善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 

(7) 規劃和監管課程； 

(8) 確保教學質素； 

(9) 推行學校自評和撰寫有關報告； 

(10) 發出學生的就讀證明、學歷證明書及畢業文憑； 

(11) 統籌、監察和促進學校的行政、訓育或輔導、教學等各領導機關的工作； 

(12) 管理學校人員； 

(13) 制定學校的預算及會計帳目； 

(14) 決定學校學費以外的其他收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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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負責保存學校文件，尤其學生的註冊及報名紀錄、學校人員的聘任合同以及

財務管理的紀錄； 

(16) 及時執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指引； 

(17) 向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提供其所要求的資料和解釋； 

(18) 向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報告使用政府財政支援的情況； 

(19) 將學校管理、組織和運作上的重要變更及資訊通知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20) 促進學校、家庭及所在社區互動和合作。 

 

（二）行政領導機關 

A、行政領導機關的組成 

（1）由校務處及財務組成； 

（2）由校長執行行政領導機關主管人員的職責； 

 

B、行政領導機關職責是執行第 15/2020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二

十三條之職權，主要職責尤其包括： 

 (1) 協助制定學校的預算及會計帳目； 

(2) 指導和統籌學生的註冊及登記； 

(3) 建立並保存學校人員及學生的個人檔案； 

(4) 建立並保存學生的評核資料； 

(5) 備妥須向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提交的資料，尤其使用政府財政支援的資料； 

(6) 規劃和統籌行政管理、財務管理、人事管理、設備設施管理以及對外關係管

理的工作； 

(7) 訂定相關管理的規章制度，並監督其執行情況。   

 

（三）訓育或輔導領導機關 

A、訓育或輔導領導機關的組成 

（1）由德育組主任、教師、輔導員及餘暇活動專職人員組成； 

（2）由德育組主任執行訓育或輔導領導機關主管人員的職責； 

 

B、訓育或輔導領導機關職責是執行第 15/2020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

則》第二十四條之職權，主要職責尤其包括： 

 (1) 監督學生遵守紀律的情況，以及處理學生違反紀律的行為； 

(2) 與家長保持溝通合作，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 

(3) 向負責訓育、輔導工作的人員提供支援及培訓； 

(4) 制訂學生訓育、輔導的規章以及學校品德與公民教育的規劃，並監督其執行

情況； 

(5) 統籌、規劃和推行訓育、輔導及學生發展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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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領導機關 

A、教學領導機關的組成 

（1）由課程及教研組組成； 

（2）由校長執行教學領導機關主管人員的職責； 

 

B、教學領導機關職責是執行第 15/2020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二

十五條之職權，主要職責尤其包括： 

 (1) 優化學校的教學文化； 

(2) 推動教學人員的專業發展； 

(3) 向教學人員提供教學輔助； 

(4) 協調和監察學校的教學活動； 

(5) 監察學生的學業成績，並適時將結果通知家長； 

(6) 推動學生終身學習； 

(7) 提升學校的教學效能； 

(8) 統籌與課程發展、教學、學生評核以及學術科研有關的規劃及活動，並監察

其執行情況。 

 

（五）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 

A、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的組成 

   小組主要由總指揮、資訊長、公關長、物資總管、應急組組成； 

 

B、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按《學校運作指南》相關指引運作，並執行相關職責。 

（1）總指揮：為小組之總指揮，監督小組各職位的人員落實執行各項分工，協

調及處理突發情況，指揮人力及資源調配，與辦學實體、相關公共部門保持

聯繫(外部)、協作及尋求支援。 

（2）資訊長：每日更新災害之資訊，理順內部上呈下達的渠道，向總指揮匯

報，將總指揮的訊息下達至前線員工，並了解員工的需要或疑慮，反饋予總

指揮知悉，以便作出支援。 

（3）公關長：定期更新相關公共部門、辦學實體、員工、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

的聯絡資料，保持良好溝通及有效的聯繫，以便各單位掌握設施最新資訊。 

（4）物資總管：維持核心服務，支援各種物資之採購，包括預備後備供應商、

維修公司或人員電話及倉庫儲備應急的物資。 

（5）應急組：製作“校內緊急疏散及集合”指引，並在災害時負責執行有關指

引內容各項工作；日常負責校內各逃生通道巡查，確保逃生安全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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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會議 

（1）各機關之平常及特別會議均由校長主持及召開，由文書負責會議記錄； 

（2）每月召開一次全體教師會議，全部教師及各機關主管人員均需參與； 

（3）每周與各班教師召開一次小組會議； 

（4）遇緊急或特別情況，隨時召開特別會議； 

（5）為遵守迴避原則，若會議討論事項涉及會議成員個人利益，成員應在會議

前或討論相關事項前作出聲明，並離席迴避。 

 


